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2026年3月4日—2026年3月10日。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FL72899987@163.com，传真：023-72899967。通信地址：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，邮编：408102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
	1
	年产24万吨饲料加工项目
	白涛工业园区（龙桥组团）
	重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
	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	建设主车间、原料车间、散装车间、成品车间、综合楼及配套设施，新建1条饲料加工生产线，年生产鸡饲料24万吨。
	[bookmark: _GoBack]废气：卸料棚卸料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22m高排气筒排放；原料车间投料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；筒仓区粒料过筛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22m高排气筒排放；粉碎工序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8m高排气筒排放；制粒工序废气经旋风除尘处理后通过38m高排气筒排放；其余落料、添加剂投料等7个产尘点产生废气分别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38m高排气筒排放；成品车间打包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；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，燃烧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5m高排气筒排放。
废水：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锅炉排水、软水制备废水、实验室清洗水、空压机含油冷凝水、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，排入酒井污水处理厂。
噪声：采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取隔声、减振等措施。
固废：拆包打包产生废包装材料，筛分除铁杂质定期交由有能力单位回收利用；生物质燃烧除尘灰经灰斗收集后交由有能力单位处理；化粪池、隔油池污泥由专业清理单位定期清掏处理。实验室产生的废实验试剂、废活性炭，设备维修保养产生的废矿物油、废油桶、含油废抹布及劳保用品等危险废物，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



